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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公司经营层启动分拆子公司境内上市前期筹备 

工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经营层启动分拆子公司境

内上市前期筹备工作的议案》。根据公司“城市矿山+新能源材料”的绿色产业战

略布局，结合集团电子废弃物为主体的城市矿山业务发展需要，为进一步推动集

团电子废弃物整体业务的跨越发展、拓宽融资渠道，提升电子废弃物业务的全球

竞争力，满足中国电子废弃物爆发式增长的市场需求，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贡

献力量，依据 A 股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

授权公司经营层启动以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格林美”）

为主体对集团电子废弃物业务进行分拆并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前期筹备工

作，形成“城市矿山+新能源材料”双轨资本驱动发展模式，推动公司城市矿山

与新能源材料核心业务做强做大。相关情况如下： 

一、拟分拆上市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秦玉飞 

注册资本：60,49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81553545545Y 

注册地址：江西省丰城市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基地 

成立日期：2010 年 05 月 12 日 

主营业务：电子废弃物等固体废物绿色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江西格林美 100%股权 

二、授权事项 

公司董事会授权以江西格林美为主体对集团电子废弃物业务进行分拆并在

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可行性方案的论证、组织编

制上市方案、签署筹划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协议等上市相关事宜，并在制定分拆上

市方案后将相关上市方案及与上市有关的其他事项分别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授权公司经营层启动以江西格林美为主体对集团电子废弃物业务进行

分拆并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事宜，有利于进一步推动集团电子

废弃物整体业务的跨越发展、拓宽融资渠道，提升电子废弃物业务的全球竞争力，

满足中国电子废弃物爆发式增长的市场需求，支持江西格林美持续研发和经营投

入，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 

我们认为上述事宜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长远发展，待上市方案初步确定后，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审议分拆上市的相关议案。我们

同意公司授权经营层启动分拆江西格林美上市相关筹备工作。 

四、风险提示 

公司分拆以江西格林美为主体的集团电子废弃物业务进行境内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计划，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待公司经营层完成前期筹备工作后，公司董

事会还需就分拆江西格林美上市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

点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作出决议，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本次分拆上市事项在实施过程中仍然会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影响

分拆江西格林美上市筹划和决策事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针对上述

风险因素，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